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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本行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银保监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联交所”）等监管机构要求，全面推进监管政策

落实，进一步健全管理体制，及时完善管理制度，持续优化管理

机制，着力加强限额管理、风险监控、统计分析、报送规范，加快

推进关联交易管理信息化与智能化水平提升，严格履行关联交易

审批、披露、报备等义务，有力保障关联交易管理机制合规有效

运行，切实防范与关联方发生利益输送风险。根据银保监会《银

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规”）及新规执行

过渡期内沿用的原《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6 号—商业银

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以及本行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现将 2022年度关联交易整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 关联交易管理情况 

（一）充分发挥公司治理有效性，重点关注关联交易合规性、

公允性与必要性，揭示防范关联交易风险。 

2022年，本行董事会、监事会一以贯之高度重视关联交易合

规管理，勤勉尽责履行关联交易相关义务。董事会对关联交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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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承担最终责任，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关联交

易事项时，以遵循一般商业条款、诚实信用、公平公允、穿透识

别、结构清晰、风险可控为原则，对关联交易进行严格把关，重

点关注交易的合规性、公允性、必要性，对个别存在不确定因素

的交易要求论证充分后方可通过审查，审慎开展关联交易。董事

会表决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重点围绕

定价等交易条件的公允性、内部审批等管理程序的合规性、业务

或客户价值贡献等交易开展的必要性等充分发表独立意见，为董

事会做出科学有效决策发挥积极作用。监事会定期听取关联交易

管理专项报告，关注关联交易审计结果；列席董事会与董事会审

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阅关联交易议案材料，加强风险提

示；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关联交易领域的决策和执行情况，

并对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关联交易管理履职情况进行监督评价。

日常工作中，董事、监事定期审阅管理层报备文件，掌握关联方

最新认定情况、重大和一般关联交易情况、风险监测情况及审计

评价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由独立

董事组成）及时向董事会、监事会报告了关联方名单 4 次，以及

根据监管新规本行确定的关联方认定标准和范围。该委员会与董

事会分别召开了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会议 14 次，预审、审批了关

联交易议案 15项，涉及重大关联授信 154 笔、合计 4,329.52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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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详见下表）；审阅了日常报备的关联交易季度报告 4

项，授信业务风险情况报告 4项，年度专项审计报告 1项。 

表一：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情况 

会议时间 会议届次 会议内容 

2022年 1月 20日 6届 9次 

审议《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给予中

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85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给予

新湖中宝关联方企业 25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2022年 3月 24日 6届 11次 

1.审议《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给予

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125.31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

度，给予新湖中宝关联方企业 51.03 亿元人民币授

信额度。 

2.审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关联交

易专项报告》。 

2022年 4月 29日 6届 12次 

审议《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给予中

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468.9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给

予新湖中宝关联方企业 36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2022年 5月 27日 6届 13次 

审议《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给予中

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306.402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2022年 6月 17日 6届 14次 

审议《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给予中

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259.62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2022年 6月 29日 6届 15次 

审议《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给予中

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157.3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2022年 7月 27日 6届 16次 

审议《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给予中

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392.75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2022年 8月 16日 6届 17次 

审议《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给予中

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131.42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给予新湖中宝关联方企业 32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

度。 

2022年 8月 25日 6届 18次 

审议《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给予中

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171.8474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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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9月 28日 6届 19次 

审议《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给予中

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258.76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给予新湖中宝关联方企业 30.84 亿元人民币授信

额度。 

2022年 10月 27日 6届 20次 

审议《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给予中

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877.86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给予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0 亿元集团授

信额度，并在前述集团授信项下给予新湖中宝关联

方企业 55.2597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2022年 11月 8日 6届 21次 

审议《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给予中

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86.98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给

予新湖中宝关联方企业 25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2022年 12月 1日 6届 22次 

审议《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给予中

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462.024055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

度。 

2022年 12月 22日 6届 23次 

审议《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给予中

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39.72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给

予新湖中宝关联方企业 0.5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二）研究落实关联交易监管新规，按照“稳妥有序、逐步

达标”原则有效推进各项工作过渡实施。 

2022年，本行围绕监管政策变化，全面重检本行关联交易管

理规范性与有效性，稳妥推进关联交易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提升

关联交易管理精细化、信息化与智能化水平，确保监管新规则、

新要求有序落实。紧跟监管政策，围绕银保监会《银行保险机构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制度出台
1
，深入开展影响分析并制定新规实施工作方案，稳步

推进新规落实。健全管理体制，形成涵盖董事会、监事会、董事
                                                             
1 上交所于 2022 年 1 月 7 日发布修订后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银保监会颁布的《银行保险机构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根据银保监会通知，自《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实施之

日起一年内为过渡期，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在一年内，逐步符合《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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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高级管理层及各级机构的全方位、

多层级、矩阵式管理架构，新设跨部门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统

筹关联交易管理重大或复杂事项。完善管理制度，对照新规逐条

梳理、系统修订本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形成《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3.0 版，2022 年）》，并在全行范围

内进行培训宣贯。调整管理范围，根据新规要求，及时将银行子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商业银行、监事等法人和自然人纳入关联

方管理，研究确定“重要分行高级管理人员”“大额授信和资产

转移审批决策人员”范围，并形成最新关联方认定标准和范围。

统一管理要求，围绕新规过渡期安排及正式实施后本行关联交易

管理的模式和要求，及时向总分行及子公司发布《关于落实关联

交易新规有关事项的通知》，在银行集团范围内明确管理原则、

统一管理标准、形成合规共识。 

（三）不断强化关联方穿透识别，主动开展关联关系筛查与

名单重检，强化关联交易识别与管理基础。 

2022年，本行继续遵照境内外相关监管法规对关联方进行分

类管理与动态更新，结合新规重新梳理关联方认定标准与范围，

组织开展客户信息尽职调查，重检并完善关联方名单。在分类动

态管理方面，依据银保监会、证监会、上交所、联交所、财政部等

监管规则分口径制作关联方名单，通过向主要股东征集信息、日

常业务开展中识别关联关系变化、获取关联自然人申报信息等方

式，动态更新关联方名单，按实质重于形式及穿透原则认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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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和自然人。在认定标准方面，围绕银保监会新规出台，逐条

梳理关联方认定标准和范围，对于监管规定必须认定的情形全部

纳入关联方管理，对于监管允许银行自主认定的情形根据实质重

于形式原则进行认定。在管理质效方面，主动借助大数据加强对

疑似关联方情形的定期筛查，并组织开展客户尽职调查进一步明

确关联方性质，增强关联方名单的完整性。持续推动全行业务系

统嵌入关联方标识，提高关联方识别的自动化率，为关联交易的

有效识别和数据信息的自动化采集奠定基础。截至报告期末，本

行关联法人合计 6,052家，关联自然人合计 18,972 人。 

（四）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审议、披露、报备程序，强化信息

披露规范性与准确性，保障股东、客户、监管及公众知情权。 

2022年，本行在认真遵循各监管机构关于关联交易审议、披

露、报备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规范，维

护本行及利益相关方的知情权与整体利益。根据银保监会监管规

则，对与关联方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逐笔提交董事会审计与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预审后，提交董事会审议和披露，并及时向银保

监会报备；对与关联方发生的一般关联交易定期向董事会审计与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报备。根据上交所、联交所监管规则，对已

申请关联交易年度上限的业务，严格控制在上限范围内开展，并

在中期和年度报告中披露实际发生情况；对未申请关联交易年度

上限的业务，做好管理和监控，一旦触发审议或披露要求，及时

根据监管规定履行审议或披露程序。根据财政部及银保监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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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准确披露关联方和关联交易信息，并进一步加

强对关联交易总体情况的披露。在按季向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

控制委员会报备各类关联交易开展情况的基础上，严格按照银保

监会关联交易监管系统填报规范完成季度关联交易数据报送。报

告期内，本行于境内外同步发布关联交易相关临时公告 30项，通

过两次定期报告集中披露重大关联交易、持续关联交易等情况，

确保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充分、透明，保障本行股东及利益相关

方的知情权。 

（五）进一步强化关联交易多维度管理与风险防范，持续优

化关联交易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关联交易管理质效。 

2022年，本行围绕监管精神及政策导向，持续优化关联交易

管理机制，加强风险排查、监测、管控与防范，为实现关联交易

全面合规、管理质效不断提升做出积极努力。在限额管理方面，

通过统筹业务需求、完善关联方集团授信、集中申领额度等方式

进一步加强授信类关联交易限额管理；持续开展非授信类关联交

易年度上限管理，并结合业务发展需要规范开展对同一关联方同

类关联交易额度的内部调剂，增强额度使用效率，支持业务合规

有效开展。报告期末，本行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占本行资本

净额的 19.72%，符合不超过 50%的监管要求；本行各类非授信关

联交易均未超过已申请的年度上限。在定价管理方面，在遵循一

般商业条款、以不优于独立第三方的条件开展关联交易的基础上，

进一步健全关联交易定价管理机制，细化责任分工，加强定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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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与审查档案管理，确保关联交易公平公允开展，防范不当利益

输送。在风险监控方面，持续加强关联方授信的风险监测，密切

跟踪资产质量变化情况并研判相关风险，定期向董事会、监事会

报告以保障其及时掌握关联交易风险情况及管控措施，有效发挥

决策与监督作用。研究评估关联交易对风险暴露和资本占用的影

响，及时预警，形成有效的风险监控机制。在内控管理方面，常

态化开展关联交易专项自查和年度审计，并围绕银保监会“股权

和关联交易管理专项整治”“公司治理自评估”等工作要求，深

入开展关联交易风险排查，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提升风险管控能

力，保障关联交易内控机制有效运行，防范化解关联交易风险。 

（六）深化关联交易合规督导，加快科技赋能，通过“人防”

与“技防”的有机融合推动管理信息化与智能化水平提升。 

2022年，本行坚持“意识与能力双提升”，持续加强关联交

易合规督导与技术保障，努力提升关联交易管理精细化、信息化

与智能化水平。在深化合规意识方面，围绕经营管理机构日常管

理中对于关联方及交易认定的疑难点，及时提供合规管理建议，

加强督导提示。围绕控股股东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后本行应同时满

足人民银行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有关监管要求，积极研究

并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增强合规管理主动性、前瞻性，确保本行

关联交易管理满足各方监管要求。在强化合规手段方面，加快推

进关联交易管理系统升级及相关业务、客户管理系统改造，投产

上线“关联方查查”功能模块，为各单位及时有效查询关联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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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便利渠道；积极研发“重大关联交易测算与审查”功能模块，

为避免重大关联交易遗漏识别与审批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强化大

数据应用，主动识别疑似关联法人并对相关交易进行流程阻断，

降低操作风险。 

二、 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统计情况 

2022年，本行继续按照银保监会、上交所、联交所和会计准

则等不同监管规定，分类认定和统计关联方信息。日常业务中与

关联方发生的交易遵循一般商业条款，交易条件公平合理，符合

本行及股东的整体利益。报告期内，已申请年度上限的交易均在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的上限内进行，未申请年度上限的交易，

达到监管规定的审议或披露标准的已履行相应程序，未达到相应

标准的已履行报备程序。具体统计和分析如下： 

（一）关联方认定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共有6,052家关联法人、18,972名关联

自然人，具体情况如下：  

表二：本行关联方统计表 

单位：家/人 

关联方口径 关联方数目 

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 6,052 

其中：银保监会口径  5,880 

上交所口径  2,376 

联交所口径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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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口径  5,182 

关联自然人： 18,972 

其中：本人 3,260 

亲属 15,712 

关联法人方面：截至报告期末，本行确认的关联法人或其他

组织共 6,052家，较 2021年末增加 110家。主要原因系本行根据

监管新规要求、主要股东投资情况变化、关联自然人投资或任职

情况变化、实际业务开展过程中识别认定关联方所致。 

关联自然人方面：截至报告期末，本行确认的关联自然人共

18,972 人，较 2021 年末减少 338 人，主要原因系本行进一步加

强关联自然人信息申报精细化、精准化管理，强化关联自然人信

息有效性核实确认等所致。 

（二）授信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对中信集团、新湖中宝、中国烟草、关联

自然人投资或任职关联方、关联自然人的授信情况如下：  

表三：与关联方授信类关联交易统计表 

                                                      单位：人民币亿元 

关联方 

银保监会监管口径 银保监会监管上限 

（按 2022 年第三季

度末资本净额计算） 

上交所监管口径 董事会/ 

股东大会

批准上限 

是否在 

监管及 

获批的 

上限内 

授信 

额度 

授信 

余额 

授信 

额度 

授信 

余额 

中信集团 2,242.64 786.84 1,119.10 1,781.81 1,143.69 2000 是 

新湖集团 275.59 184.96 1,119.10 96.98 35.36 200 是 

中国烟草集团 67.50 1.47 1,119.10 0 0 2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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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自然人投

资或任职 

关联方企业 

194.34 44.98 — 45.40 20.37 — — 

控股股东施加

重大影响的关

联方企业 

1,799.58 403.52 — — — — — 

关联自然人 — 14.83 — — 0.17 — — 

全部关联方 4,834.35 1,471.08 3,730.35 1,924.19 1,199.59 — 是 

 

注：1.银保监会监管上限以“授信余额”为口径，对单一关联方所在集团的余额上限为

本行资本净额的15%（1,119.10亿元），对全部关联方的余额上限为本行资本净

额的50%（3,730.35亿元）。上交所监管上限以“授信额度”为口径，已申请日

常关联交易上限的授信业务额度不得超过经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年度上限

（三方股东分别为2,000亿元、200亿元、200亿元）。银保监会与上交所的监管

上限各自适用于自身监管口径规定的关联方范围，新湖中宝、中国烟草在上交所

口径下的关联方主要为其派驻本行的董事所任职的该集团附属企业。  

2.根据银保监会监管规定，本行统计关联授信额度及余额时，已扣除关联方企 

业提供的保证金存款、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与关联方银行间的同业业务。 

3.根据银保监会监管规定，资本净额是指上季末资本净额。截至 2022 年第三季度

末，本行资本净额为 7,460.70亿元人民币。 

4.控股股东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企业指的是本行控股股东中信集团可施加重大

影响的联营企业等。 

5.银保监会监管口径下全部关联方的数据包括各关联方集团客户、关联自然人投资

或任职关联方企业、股东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企业以及关联自然人的交易数据。 

截至报告期末，上交所口径下，本行及子公司对全部关联方

的授信余额为 1,199.59 亿元。其中，对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授信

余额为 1,143.69 亿元，对新湖中宝及其相关方授信余额为 35.36

亿元，对中国烟草及其相关方授信余额为零，对关联自然人投资

或任职的关联方授信余额为 20.37 亿元，对关联自然人授信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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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17亿元，上述授信余额及相应额度均未超过上交所监管口径

下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年度上限。 

银保监会口径下，本行及子公司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为

1,471.08 亿元。其中，对中信集团所在集团客户的授信余额为

786.84 亿元，对新湖中宝所在集团客户的授信余额为 184.96 亿

元，对中国烟草所在集团客户的授信余额为 1.47亿元，对关联自

然人投资或任职的关联方授信余额为 44.98 亿元，对关联自然人

授信余额为 14.83 亿元。上述授信余额均未超过银保监会监管口

径下关联授信余额占资本净额的比例上限。 

本行关联方授信业务整体质量优良。其中，关注类授信 8 笔

（金额 16.61亿元），次级类授信 3 笔（金额 0.04 亿元），可疑

类授信 1 笔（金额 0.0002亿元），损失类授信 7笔（金额 13.19

亿元），其他授信均为正常类。关联交易不良率低于本行不良率，

就交易数量、结构及质量而言对本行正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三）非授信类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遵循已向上交所、联交所申请的与中信集团

及其相关方之间七大类持续关联交易上限，包括第三方存管、资

产托管、财务咨询顾问及资产管理、资产转让、综合服务、资金

交易及理财与投资服务等，有序开展关联交易。从上限使用情况

看，本行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各类非授信关联交易均未超过年

度上限，符合监管要求（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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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本行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非授信类关联交易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亿元  

框架协议 计算依据 
2022 年

度上限 

2022 年度

发生额 

是否 

在获批

上限内 

第三方存管服务 服务费用 2.5 0.17 是 

 资产托管服务 服务费用 18 11.87 是 

财务咨询顾问及资产管理服务 服务费用 45 2.21 是 

资产转让 交易金额 1,800 217.38 是 

理财与 

投资服务 

非保本理财 

与代理服务 

与代理服务 

服务费用 75 32.61 是 

理财与 

自有资金投资 

银行投资收益及费用 45 6.94 是 

投资资金时点余额 2,100 647.55 是 

资金交易 

交易损益 22 3.30 是 

公允价值计入资产 22 5.27 是 

公允价值计入负债 450 5.84 是 

综合服务 服务费用 65 43.58 是 

此外，本行与新湖中宝及其相关方、中国烟草及其相关方、

关联自然人投资或任职的关联方发生的第三方存管、资产托管、

财务咨询顾问及资产管理、资产转让、非保本理财与代理、资金

交易、综合服务等非授信类关联交易（详见下表），均未及监管

要求的披露及审议标准，或根据监管规定可豁免审议披露，已按

规定履行报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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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本行与新湖中宝及其相关方、中国烟草及其相关方、关联自然

人投资或任职的关联方非授信类关联交易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计算依据 

关联方类别 

新湖 
中宝 

中国 
烟草 

自然人 
投资任职 

第三方存管服务 服务费用 0.00  0.00000

2  

0.0005  

资产托管服务 服务费用 0.00  0.003  0.10  

财务咨询顾问及资产管理服务 服务费用 0.15  0.00  0.002  

资产转让 交易金额 0.00  0.16  0.002  

理财与 
投资服务 

非保本理财 

与代理服务 
服务费用 0.00  0.00  0.40  

理财与 
自有资金投资 

投资资金时点余额 23.21  0.00  13.55  

银行投资收益及费用 0.00  0.00  0.03  

资金交易 交易损益 0.52  0.27  0.01  

综合服务 服务费用 0.30  0.05  10.87  

特此报告。 


